关于《云南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监督管理办法》《云南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服务质量考核办法》修订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健全我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加强和规范全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的监督管理以及服务质量考核工作，促进城乡人居环境提升,增强全域旅游发展的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保障条件。云南省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26日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整治提升实施方案以及监督管理办法和服务质量考核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17〕27号）印发了《云南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监督管理办法》《云南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服务质量考核办法》。
文件执行6年多以来，在行业主管部门、交通执法部门、经营管理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云南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按照“标准化、规范化、智慧化、严管理”的要求，覆盖建设、经营、管理、监督各环节，全面提升服务设施功能和品质，对标云南最美丽省份建设和全域旅游战略，全面融入地域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民俗风情、饮食风俗等元素，充分挖掘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传统文化内涵，服务区整体环境舒适宜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服务设施从停留点到旅游打卡点的转变，已基本把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建设成为干净、有序、智慧、特色的“云南窗口”，成为云南全域旅游的一张靓丽的“新名片”，全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进入常态化管理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的运行管理、质量考核、行业监管等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
因此，结合全省高等级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运行管理和监督管理等工作实际，对“两个办法”进行修订十分必要。
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为：
一、根据全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际，将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监督检查的责任主体由“公路路政管理部门”调整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二、在原《云南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监督管理办法》中增加了一章，为“第三章 运营管理”，进一步明确了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的运营管理和服务要求，压实了服务设施经营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也为交通执法机构开展监督管理提供了明确的内容、标准和依据。
三、调整了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对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的日常监管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号），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省交通运输厅将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除特殊重点领域外，原则上所有行政检查都应通过双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取代日常监管原有的巡查制和随意检查，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
因此新修订的《云南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交通执法机构应通过视频监控等方式对服务设施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每周开展不少于2次的实地抽查检查，对进出省重要通道及昆明周边等交通量较大的主干线应加大实地抽查检查的力度和频次，并将检查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bookmark: _GoBack]四、进一步明确了对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监督管理结果运用。《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于2018年7月26日经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条例》明确公路服务设施所有者、管理者、经营者如未按照本省有关规定实行规范化管理或文明经营的，可以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因此新修订的《云南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对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到位服务设施经营管理单位，情节严重的，由交通执法机构按照《云南省公路路政条例》的规定依法进行处罚。
五、根据我省普通国省干线一、二级公路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工作实际，将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的日常管理责任主体由“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州市人民政府”表述调整为“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州（市）公路局、地方人民政府等服务设施权属单位”。
六、在原《云南省高等级公路服务设施服务质量考核办法》第三章“考核标准”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明确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和省关于服务设施运营管理的有关标准、规范和要求，结合全省高等级公路建设发展和服务区工作实际，对服务设施服务质量标准进行动态调整。
